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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研究生学费与奖助体系试行方案
（２０１６年７月修正）

　　为贯彻落实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于完善研

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 〔２０１３〕１９号），进一步完
善我校研究生学费与奖助体系，按照财政部、教育部 《关于

印发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教

〔２０１３〕２１９号）、《关于印发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财教 〔２０１３〕２２０号）和 《关于做好研究生奖

助工作的通知》（财教 〔２０１３〕２２１号）的有关要求，制定本
方案。本方案适用于２０１４年起新入学的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
计划的学制内非在职全日制研究生。

一、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的要求，立足学校实际情况，适度提高

我校研究生待遇水平。充分发挥研究生学费与奖助体系的调节

作用，推动和激励各培养单位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激发研究

生学习和科研的积极性，促进我校研究生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１．统筹国家财政投入、学校投入和导师配套投入等各类
资金，参考国内同类高校的奖助水平，适度提高我校研究生

待遇。

２．整合各类奖助项目，合理设定奖助标准、比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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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奖学金和助学金为主体，层次合理的研究生奖助体系。

３．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导
师配套投入机制和标准。

４．继续实行 “优生优培”资助计划，促进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设立中山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奖学金，鼓励和支持优秀

博士研究生开展高水平创新性研究。

５．建立以教育质量为基础，向基础学科、亟需学科和教
育部最近一次学科评估中按参评学科总数百分位排序前１０％
的优势学科倾斜，支持优秀导师的奖助金名额分配机制。分批

次对学校近期拟重点培育的专业学位进行培育，在培育期内获

得倾斜支持的专业学位点须创新培养模式，提高培养质量和就

业质量，努力打造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色和品牌。健全完

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按培养周期对各培养单位的教育质量进

行绩效评估，在此基础上，对奖助金名额分配实行动态调整。

６．建立以研究生学习成绩、科研业绩、研究潜力和实践
能力为核心的奖助金评选机制，同时，对获得奖助金的研究生

实行定期考核、动态调整，激励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积极性。

对品行与学业等方面考察不合格的研究生，可取消其参评奖助

金资格或终止资助。

二、学费政策

按照国家有关文件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从２０１４级
研究生开始，我校非在职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费为每

生每学年８０００元，非在职全日制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学费为
每生每学年１００００元，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及目前按规定
实行收费政策的研究生的学费政策按学校公布的有关文件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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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奖学金与助学金体系

（一）博士研究生奖助金

博士研究生奖助金包括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业助

学金。其中，学业助学金由学校投入和导师配套投入组成，导

师须按学校规定的标准予以配套。获得资助的研究生须承担

“助教”、“助研”等工作或医学临床学科的住院医师工作，具

体办法另行公布。

学业奖学金一次性发放，国家助学金、学业助学金在校期

间正常学制内按月发放。

博士研究生奖助金共分为三等，各等奖助金的奖助标准及

构成如下：

等级 比例
学业

奖学金

国家

助学金

学业助学金

学校投入 导师配套

导师配

套方式

一等奖助金

（优生优培）

二等奖助金

３０％

１００００元

／年

１０００元

／月

２５００元

／月

１００００元

／年

１０００元

／月

２２００元

／月

第一年

１５００元／月

第二年起

２０００元／月

５００元／月

３００元／月

０

优生

优培

Ａ类

Ｂ类

Ｃ类

三等奖助金 ７０％
１００００元

／年

１０００元

／月

１０００元

／月

５００元／月 Ａ类

３００元／月 Ｂ类

０ Ｃ类

　　本表的导师配套部分自２０１５级博士研究生开始实施。２０１４级博士研究生

的导师配套标准按 《中山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行办法》（２００７年４月）执

行 （其中，优生优培导师配套标准按 《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 “优生优培”资助计

划试点工作实施办法》（２０１２年８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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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学校设立优秀博士研究生奖学金，用于奖励在开题

后，所进行的研究课题有较大创新性，进一步深入研究有望取

得高水平创新性成果的博士研究生，名额为当年开题后博士研

究生人数的１０％。对优秀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获得者，学校奖
助金额度统一提高为７００００元／年 （未含导师配套），导师配

套不低于原标准。

（二）博士研究生导师的配套投入办法

一等奖助金 （即 “优生优培”资助计划）的导师配套投

入标准如前所述，其他按照 “优生优培”资助计划有关规定

实施。

二等、三等奖助金的导师配套投入按以下方式实施：

１．综合考虑学科差异和各学科导师科研经费量等因素，
将导师的配套投入分为三类标准 （学科分类名单附后）：

（１）Ａ类配套标准，适用于理学学科、工学学科、医学
学科；

（２）Ｂ类配套标准，适用于社会科学学科以及数学学科
中的基础数学、物理学学科中的理论物理；

（３）Ｃ类配套标准，适用于人文学科。
２．研究生导师配套投入实行与导师招生规模相联系的

“递进配套”方式。从导师当年招收第二个博士研究生起，在

其招收前一个博士研究生的配套金额基础上，递进提高配套金

额，其中，按Ａ类、Ｂ类标准配套的导师，递进增加金额为招
收第一个博士研究生的配套金额；按 Ｃ类标准配套的导师招
收第二个博士研究生，参照按 Ｂ类标准配套的导师招收第一
个博士研究生的标准进行配套，依此类推。

自招收第二个博士研究生起，导师提高学业助学金配套投

入金额的，学校相应减少投入金额，博士研究生获得的奖助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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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不变。

各配套类别的导师配套投入标准如下表所示：

配套类别

招生数
Ａ类 （元／月） Ｂ类 （元／月） Ｃ类 （元／月）

招收第一个 ５００ ３００ ０

招收第二个 １０００ ６００ ３００

招收第三个 １５００ ９００ ６００

以下博士研究生导师，科研经费暂时不足的，可向学校申

请对其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免予配套： （１）根据学校人
才引进政策引进，在三年启动期内单列下达招生名额的导师；

（２）根据学校人才引进政策引进，但不属于单列下达招生名
额的导师 （仅限于引进当年申请免配套）；（３）理论物理、基
础数学学科方向的导师 （每位导师不得连续三年申请免配

套）。经批准免予配套的导师，在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获得

足额科研经费的，自经费到账的下月起开始按学校的导师配套

标准进行配套。

３．导师的配套投入经费一次性划入学校指定的专门账户，
由学校发放到学生账户并体现导师配套。除学校要求配套投入

的经费之外，导师可根据研究生学习和科研的实际情况，适度

另行发放助研津贴，具体办法另行公布。研究生未按要求承担

“助教”、“助研”等工作或医学临床学科住院医师工作的，导

师可按规定向研究生院研究生院申请终止其学业助学金的资

助，具体办法另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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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导师招收委托培养 （含在职攻读）的博士研究生，也

须按规定进行配套，配套资金纳入学校研究生奖助金统筹

使用。

（三）硕士研究生奖助金

硕士研究生奖助金包括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业助

学金。其中，学业奖学金一次性发放，国家助学金、学业助学

金在校期间正常学制内按月发放。

硕士研究生奖助金共分为三等，各等奖助金的奖助标准及

构成如下：

类别 等级 比例 学业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 学业助学金

学术学

位硕士

一等奖助金 ３５％ ８０００元／年 ５００元／月 ５００元／月

二等奖助金 ３５％ ８０００元／年 ５００元／月 １００元／月

三等奖助金 ３０％ ０ ５００元／月 ０

专业学

位硕士

一等奖助金 ５％ ８０００元／年 ５００元／月 ５００元／月

二等奖助金 １５％ ８０００元／年 ５００元／月 １００元／月

三等奖助金 ８０％ ０ ５００元／月 ０

获得硕博连读资格的硕士研究生，从第二学年起，可获得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并按博士研究生三等奖助金标准享受

国家助学金和学业助学金。

获得 “优生优培”计划资助的硕博连读研究生，奖助标

准按照 “优生优培”资助计划有关规定实施。

（四）除以上奖助金外，研究生可获得的其他奖助金

包括：

１．国家设立的 “国家奖学金”等奖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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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助教”、“助研”、“助管”及住院医师等岗位津贴；
３．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面向学校设立的捐赠奖助金；
４．各培养单位创设的奖助金。
四、研究生奖助金的管理

学校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和本方案，成立研究生奖助工作领

导小组，全面统筹和协调有关部门落实研究生奖助政策。建立

研究生奖助金管理办公室，挂靠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奖助工

作的具体组织和实施。各类奖助金的名额分配方案及具体评选

和管理办法另行公布。

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